[bookmark: _GoBack]南通新西尔克针织服装有限公司
机配件辅料处置合同
转让方：南通新西尔克针织服装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大生1号
联系人：孙迎华                    电话： 13814608058
受让人：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转让方南通新西尔克针织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转让方”或“甲方”）与受让人(以下简称“受让人”或“乙方”)现就机配件辅料的处置交易事宜协商一致意见如下：
一、合同机配件概况
	设备名称
	品牌及厂家
	规格型号
	数量
	购置年月
	备注

	详见清单
	
	
	
	
	具体详见转让公告清单（以现场确认为准）

	合计
	
	
	
	
	


二、交易价格
人民币（大写）      元整（¥     元）
三、付款方式
乙方应在合同生效起1个工作日内,将抵减保证金后的价款人民币       元整（¥      元）电汇至南通新西尔克针织服装有限公司指定的账户（账户与保证金账户相同）。待甲方收到乙方转来的全额合同价款后，由甲方开具相应发票。
四、合同机配件辅料的装车离厂及产权转移
1、乙方在完成合同机配件辅料装车离甲方厂区过程中所用运输车辆、人员等由乙方自行负责；上述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类费用及安全责任均由乙方承担。
2、合同机配件辅料离厂前，甲乙双方应做好交接工作，双方签署交接文件后，合同机配件辅料的产权归乙方所有。
五、安全责任
1、乙方在合同机配件辅料交接、看管、装车离厂过程中，应严格遵守甲方有关厂区安全管理规定，并承担安全责任。
2、乙方进行合同机配件辅料交接、看管、装车离厂过程中如发生安全事故及人身伤害等，其安全责任及费用均由乙方承担（包含给甲方或第三方造成的损失）。
六、违约
1、确定成交人后，乙方应在1个工作日内签订转让合同，并在合同生效后1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合同价款，否则乙方提交的投标保证金将予以没收，同时终止本合同，并没收乙方已支付的合同价款（如已支付部分款项），乙方不得因此而向甲方提出任何索赔。
2、甲方承诺合同机配件辅料无债权债务及任何财产抵押。
七、技术性能及免责声明
乙方通过实地勘查，已充分了解并认可合同机配件辅料的现状，甲方不负责售后的质量及使用等责任、不承担任何技术或性能方面的责任。
八、争议解决
若双方发生纠纷，无法协商解决时，可向南通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仲裁机关依据中国的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该会仲裁规则作出裁决。
九、其他
1、乙方在投标时所提交的文件为本转让物处置交易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前述相关文件若与本合同约定有冲突之处，以本合同约定为准。
2、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公司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壹式叁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壹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  方（盖章）：南通新西尔克针织服装有限公司
代表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乙   方（盖章）： 
代表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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